
湖南省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24）湘 07民终 85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常德市嘉居乐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住

所地湖南省常德市武陵区白马湖街道长家山社区洞庭大道 3008

号（馨香庭院小区 2栋 107号）。

法定代表人：郑小平，该公司执行董事。

上诉人（原审被告）：常德拾韵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

湖南省常德市武陵区白马湖街道长家山社区洞庭大道（馨香庭院

1号楼 1518号）。

法定代表人：周凤，该公司执行董事。

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肖东宝，湖南凌星律师事务

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厦门鼎喜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住所

地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宜兰路 9号康利金融大厦 2201单元。

法定代表人：李丽娟，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万桂，男，该公司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姚维德，湖南永晟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肖东波，男，1985年 7月 6日出生，汉族，住湖

南省常德市武陵区白马湖街道长家山德景园 3栋 140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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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诉讼代理人：肖东宝，湖南凌星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常德市嘉居乐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居乐公

司）、常德拾韵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拾韵公司）因与被

上诉人厦门鼎喜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门鼎喜公司）、

原审被告肖东波返还原物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常德市武陵区人

民法院（2023）湘 0702民初 496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

本院于 2024年 4月 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

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嘉居乐公司、拾韵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

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

等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案涉标的

物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当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嘉居

乐公司于 2024年 1月 16日向常德市发展改革委员会（常德市国

防动员办公室）提出申请，请求查看馨香庭院小区地下室的人防

工程图纸，并确认馨香庭院 1号楼地下室是否属于人防区域。同

日，常德市国防动员办公室复函中称：“人防工程位于馨香庭院

小区项目 2#楼、3#地下室。”因此，馨香庭院 1号楼地下室不属

于人防工程，一审法院认定案涉标的物为人防工程，无事实和法

律依据，依法应当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2、案涉标的物的所有权归全体业主所有，被上诉人既不是所有权

人，也非使用权人，无权请求返还原物、恢复原状。首先，案涉

房屋的开发和建造主体为常德市经济适用住房开发中心，由厦门

鼎喜公司负责以开发中心的名义对外销售，并于 2010年至 2014



- 3 -

年期间，陆续将房屋出售给不同的业主，协助办理了房屋所有权

登记，被上诉人并不享有馨香庭院 1号楼的房屋所有权，不属于

1号楼的业主。其次，馨香庭院 1号楼的地下室的规划用途为消

防水池、发电机房、水泵房等，且该地下室的面积为馨香庭院 1

号楼分摊的共有面积，根据《湖南省房产面积测算规则》第五条

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纠纷案件适用法

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该部分属于馨香庭院 1号楼全

体业主共同所有，共同使用，与被上诉人无关。同时，馨香庭院

1号楼的地下室的建造成本已经列入开发成本中，该部分费用实

际上已经包含在全体业主购买地上建筑物的购房款内。再次，返

还原物的权利人为所有权人或占有权人，被上诉人既不是所有权

人，也未实际占有该房屋，其所主张的返还原物请求权无事实和

法律依据。综上，无论是从是否列入建造成本、使用用途、分摊

面积等方面，完全可以认定案涉标的物系全体业主共有，被上诉

人无权主张返还原物，依法应当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厦门鼎喜公司辩称，不认可上诉人的上诉主张，一审法院的

争议焦点系案涉地下仓库的权属性质，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有法

律依据，依法应予维持。

肖东波述称，没有意见。

厦门鼎喜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嘉居乐公司、肖东波、

拾韵公司恢复馨香庭院 1号楼地下室 6号仓库原状并返还；2、

嘉居乐公司、肖东波、拾韵公司按20元/平方米/月标准支付自2023

年 1月 1日起至返还之日止的占用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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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8年 5月 10日，常德市经济适用住

房开发中心（甲方，以下简称经房公司）和厦门鼎喜公司（乙方）

签订《合作开发协议》，约定合作开发馨香庭院小区 1号楼、10

号楼、11号楼、12 号楼，经房公司分配利益的 45%，厦门鼎喜

公司分配利益的 55%；2009年 6月 28日，经房公司（甲方）和

厦门鼎喜公司（乙方）签订《馨香庭院 1#楼买卖协议书》，甲方

向乙方转让馨香庭院小区 1号楼（地下室在施工图纸中所有标准

设施设备使用功能不改变，甲乙双方共同拥有使用权，其他部位

归乙方无偿使用）；2010年 9月 29日，经房公司（甲方）和厦

门鼎喜公司（乙方）签订《馨香庭院 1#楼整体移交备忘录》，第

一条约定，经房公司和厦门鼎喜公司此前签署的系列合同（协议、

备忘录、会议纪要等）中，关于馨香庭院 1#楼（亦包括 10#、11#、

12#楼）表述为合作或买卖的，其实体法律关系为合作开发，经房

公司将 1#楼向厦门鼎喜公司作整体移交，是厦门鼎喜公司出资与

经房公司合作开发该项目之收益分配……第七条约定，1#楼地下

室建筑体、构筑体等，均为非产权房，除满足本楼栋本小区规划

内消防、机电设备、自来水增压泵房等公共用房需要外，其余房

间由厦门鼎喜公司享有管理和使用权……。

馨香庭院小区 1号楼由嘉居乐公司提供物业服务，2023年 3

月 31日，嘉居乐公司（甲方）和拾韵公司（乙方）签订《馨香庭

院 1号楼（原鼎喜大厦）物业服务外包合同》，嘉居乐公司将鼎

喜大厦的物业服务外包给拾韵公司，肖东波作为拾韵公司的代表

人在合同上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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馨香庭院小区 1号楼地下室为人防工程，地下室南部集水坑

西侧有一使用面积约 43.59㎡的空置仓库（6号），拾韵公司承包

鼎喜大厦物业服务后，用作物业服务和酒店仓库使用至今。厦门

鼎喜公司要求返还未果故诉至法院。

一审法院认为，案涉地下室仓库的权属性质是本案争议的焦

点问题。案涉地下室系经房公司和厦门鼎喜公司合作开发，案涉

仓库的管理和使用权已分配给厦门鼎喜公司，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物权法》第三十条“因合法建造、拆除房屋等事实行为设立

或者消灭物权的，自事实行为成就时发生效力”的规定，厦门鼎

喜公司享有案涉地下室仓库的物权权利。地下室仓库位于人防区

域内，《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第五条第二款规定“国家

鼓励、支持企业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和个人，通过多种途径，投

资进行人民防空工程建设；人民防空工程平时由投资者使用管理，

收益归投资者所有”、《湖南省人民防空工程产权管理办法》第

四条规定：“人防工程实行谁投资、谁所有的原则。战时服从人

民政府统一调用”、第六条第一款规定：“人防工程所有权人依

法占有、使用、抵押、出租、处分人防工程和取得收益等的合法

权益受法律保护。”依照上述规定，厦门鼎喜公司依法享有案涉

仓库的管理和使用权，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故厦门鼎喜公

司有权要求嘉居乐公司、拾韵公司恢复仓库原状并返还；嘉居乐

公司、拾韵公司均系仓库使用者，拾韵公司属于本案必须参加诉

讼的当事人；肖东波的行为属于履行职务，不承担责任。厦门鼎

喜公司要求嘉居乐公司、肖东波、拾韵公司按他人承租其他仓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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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租金标准支付占用费没有法律依据。综上所述，厦门鼎喜公司

的诉讼请求予以部分支持，嘉居乐公司、肖东波、拾韵公司相应

辩解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采纳。

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物

权法》第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第五条第二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

之规定，判决：一、常德拾韵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常德市嘉居乐

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厦门鼎喜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腾让返还馨香庭院小区 1号楼地下室 6号仓库；二、驳回

厦门鼎喜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

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六十四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 3460元，由厦门鼎喜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负担 175元，

由常德拾韵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常德市嘉居乐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负担 3285元。

本案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

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嘉居乐公司、拾韵公司提交证据如下：证据一、申请；证据

二、关于馨香庭院小区人防工程基本情况的回复。两组证据共同

拟证明案涉房屋并非人防工程，厦门鼎喜公司无权取得案涉房屋

的使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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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鼎喜公司发表质证意见称：对证据一申请的真实性、合

法性没有异议，关联性有异议，不能否认一审判决，只能证明其

向相关机关提出了申请。证据二关于馨香庭院小区人防工程基本

情况的回复，真实性、合法性均不认可，依照相关法律的规定，

单位证言应当署名单位负责人及出函经办人，上述回复函中签章

部分显然不是对外公章，没有任何法律法规对该单位进行授权。

我们在城建档案馆查了当时的设计说明，这份所谓的回复来自于

说明里面的相关说明条款，这份说明是断章取义的。馨香庭院地

下室设计是两部分完成，一部分是人防工程设计院完成，还有一

部分是湖南天成设计院完成。我们不认可这个回复。一审提交了

整个电气平面图等详细的人防工程图纸，这份回复无法对抗城建

档案馆存档的资料。

肖东宝对嘉居乐公司、拾韵公司提交的两组证据的三性均认可。

本院经审查认为，嘉居乐公司、拾韵公司提交的证据，来源

合法、内容真实、与本案有关联性，本院依法予以采信。

二审查明，馨香庭院小区的人防工程位于该项目 2#楼、3#楼

地下室，对一审法院查明的馨香庭院小区 1号楼地下室为人防工

程的事实，本院不予确认。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

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厦门鼎喜公司是否有权要求

嘉居乐公司、拾韵公司返还案涉地下室仓库。嘉居乐公司、拾韵

公司上诉主张案涉地下室仓库属全体业主所有，厦门鼎喜公司无

权要求返还。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筑物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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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所有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之规定，业

主的共有部分包括法定的共有部分、天然的共有部分和约定的共

有部分。其中法定共有部分是指建筑物区划内的道路、绿地、其

他公共场所、物业服务用房、共有道路或车位、电梯、水箱等设

施。天然共有部分是指基本结构部分、公共通行部分及消防、公

共照明灯附属设施、设备、避难层、设备层或设备间等结构部分。

约定共有部分是指除法定共有天然共有部分外，“非特定权利人

所有”即为业主共有。本案中的地下室仓库，既不属于建筑物区

分所有权中业主的法定共有部分，也不属于天然的共有部分。至

于是否属于业主的约定部分，应从两方面考虑，1、建设单位是否

通过书面约定或事实行为向业主或业主委员会转让该仓库的所有

权。2、业主购房的款项中是否包括了该仓库的建设成本。本案中，

嘉居乐公司、拾韵公司未举证证明业主购房合同中约定该仓库纳

入小区公摊面积，成为业主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的共有部分，亦未

举证证明开发商以书面约定的方式或是事实行为向业主或业主委

员会转让该仓库的所有权，故嘉居乐公司、拾韵公司上诉主张案

涉地下室仓库归全体业主所有，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

支持。案涉地下室系经房公司和厦门鼎喜公司合作开发，案涉仓

库的管理和使用权已分配给厦门鼎喜公司，嘉居乐公司、拾韵公

司在未经厦门鼎喜公司允许的情况下占有、使用案涉仓库，侵犯

了厦门鼎喜公司的合法权益，一审判决嘉居乐公司、拾韵公司返

还仓库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嘉居乐公司、拾韵公司的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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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一

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 3460 元，由常德市嘉居乐物业服务有限公

司、常德拾韵酒店管理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程 金 明

审 判 员 朱 梅 安

审 判 员 涂 江 波

二 O 二 四 年 七 月 十 日

法官助理 刘 娟

书 记 员 万 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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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七条 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

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

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

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

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

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

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